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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 2016 年度财务收支预算 

 

根据《教育部关于批复所属预算单位 2016 年预算的通知》（教财

函„2016‟44 号）、《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6 年预算公开工作的通知》（教

财司函„2016‟258 号）和《东北大学财务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要求，

现将教育部批复的东北大学 2016 年度财务预算予以公布。 

一、学校基本情况 

东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重点大学，包括东北大学总校和东

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东北大学总校坐落在东北中心城市沈阳，东北大

学占地总面积 25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37 万平方米；东北大学秦皇

岛分校坐落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占地面积 43.7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1.61 万平方米。 

东北大学始建于 1923 年 4月，是一所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大

学。1928 年 8 月至 1937 年 1 月，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兼任校长。

“九• 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先后迁徙北平、开封、西安、四

川三台等地。在此期间，广大师生积极参加爱国抗日运动，是“一二

• 九”运动的先锋队和主力军。 

1949 年 3 月在东北大学工学院、理学院（部分）的基础上成立了

沈阳工学院。1950 年 8 月，沈阳工学院、抚顺矿专和鞍山工专合组为

东北工学院。1960 年被列为全国 64 所重点大学之一。是国务院首批批

准有权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大学。1993 年东北工学院复名为

东北大学。1998 年 9 月，东北大学由原冶金部属院校划转为教育部直

属高校。学校是国家首批“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

并实现教育部、辽宁省、沈阳市重点共建。 

学校现设有研究生院、秦皇岛分校、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艺

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理学院、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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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院、冶金学院、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国防教育学院、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江河建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体育部以及继续教育学院。 

学校学科结构完善，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在支持现有强势学科

追求和创造卓越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打造新的优势学科集群，形成了面向基础产业的特色优势学科（冶金、

材料、机械、矿业等）、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优势学科（自动化、

计算机、生物医学工程）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科技哲学、管理、行

政学等）协调发展的格局。设有 66 个本科专业，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

15 个；有 189 个学科有权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另设 10 个专业学位

授权点），108 个学科有权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有 17 个博士后流

动站；3 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4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 个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共涵盖 16 个二级学科。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3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3 个，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 3 个。设有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 2 个，辽宁省协

同创新中心 3个。 

截至 2015 年末，东北大学在职职工人数 4,437 人（含专任教师

2,555 人），在校博士研究生 3,284 人，硕士研究生 7,241 人，普通本

科生 29,364 人。其中，东北大学总校在职职工人数 3,609 人（含专任

教师 2,000 人），在校博士研究生 3,284 人，硕士研究生 7,241 人，普

通本科生19,438人；秦皇岛分校在职职工828人（含专任教师555人），

普通本科生 9,926 人。学校现有两院院士 5人，千人计划入选者 20 人

（其中，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9人），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入选者 4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8 人、讲座教授 7 人，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 20 人，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获得者 10 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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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0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02 人，入选

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13 人。 

二、东北大学预算单位构成 

东北大学 2016 年度财务收支预算包括东北大学总校经费收支情况

和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经费收支情况。 

三、东北大学 2016 年度预算报表 

表 1：东北大学 2016 年度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137,418.49 一、教育支出 289,607.05 

二、事业收入 111,097.00 二、科学技术支出 2,710.6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300.00 三、住房保障支出 7,980.00 

四、其他收入 46,385.00 
  

    

本年收入合计 295,200.49 本年支出合计 300,297.65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13,104.32 结转下年 105,062.23 

上年结转 97,055.07 
  

    

总  计 405,359.88 总 计 405,35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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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东北大学 2016 年度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收入 

合    计 

财政拨款 

收    入 

上级 

补助 

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 

收入 

下级

单位

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用事业 

基金弥 

补差额  金额  其中：教育收费 

205 教育 297,731.81 129,057.49 
 
111,097.00 44,550.00 300.00 

 
44,173.00 13,104.32 

20502 普通教育 297,731.81 129,057.49 
 
111,097.00 44,550.00 300.00 

 
44,173.00 13,104.32 

2050205    高等教育 297,731.81 129,057.49 
 
111,097.00 44,550.00 300.00 

 
44,173.00 13,104.32 

206 科学技术 2,593.00 2,593.00 
      

 

 20602 基础研究 2,593.00 2,593.00 
      

 

2060204 
   重点实验室

及相关设施 
2,593.00 2,593.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980.00 5,768.00 
 

    2,212.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7,980.00 5,768.00 
 

    2,212.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6,605.00 4,393.00 
     

2,212.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375.00 1,375.00 
      

 

  合计 308,304.81 137,418.49 
 
111,097.00 44,550.00 300.00 

 
46,385.00 13,1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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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东北大学 2016 年度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

上级

支出 

经营 

支出 

对下级 

单位补 

助支出 

205 教育支出 289,607.05 169,262.19 120,044.86 
 

300.00 
 

 20502     普通教育 289,563.78 169,234.81 120,028.97 
 

300.00 
 

2050205       高等教育 289,563.78 169,234.81 120,028.97 
 

300.00 
 

20508    进修及培训 2.00 
 

2.00 
   

  2050801       教师进修 2.00 
 

2.00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41.27 27.38 13.89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41.27 27.38 13.89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710.60 2.71 2,707.89 
   

20602   基础研究 2,598.10 2.71 2,595.39 
   

  2060201     机构运行 2.71 2.71 
    

  2060204 
    重点实验室及相

关设施 
2,595.39 

 
2,595.39 

   

 20603   应用研究 30.15 
 

30.15 
   

  2060303     高技术研究 30.15 
 

30.15 
   

206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82.35 
 

82.35 
   

20699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82.35 
 

82.35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980.00 7,98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7,980.00 7,98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6,605.00 6,605.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375.00 1,375.00 

    

  合计 300,297.65 177,244.90 122,752.75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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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东北大学 2016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  注 

205 教育支出 129,057.49 98,028.49 31,029.00 
 

20502 普通教育 129,057.49 98,028.49 31,029.00 
 

2050205  高等教育 129,057.49 98,028.49 31,029.0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593.00 
 

2,593.00 
 

 20602 基础研究 2,593.00 
 

2,593.00 
 

    

2060204 

 重点实验室及相

关设施 
2,593.00 

 
2,593.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768.00 5,768.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5,768.00 5,768.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4,393.00 4,393.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375.00 1,375.00 

  

   合  计  137,418.49 103,796.49 33,622.00 
 

四、东北大学 2016 年度预算报表情况说明 

（一）东北大学 2016 年度收支预算总表情况说明 

1.上年结转 

东北大学上年结转资金批复数为97,055.0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结转资金批复数为372.46万元，科研事业收入结转资金批复数为

96,682.61万元。东北大学总校上年结转资金批复数为96,055.07万元，

秦皇岛分校上年结转资金批复数为1,000.00万元。 

2.本年收入预算 

东北大学2016年各项收入预算为295,200.49万元。其中，东北大

学总校收入预算为267,977.87万元，秦皇岛分校收入预算为27,2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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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收入预算中财政拨款收入预算为137,418.49万元，占收入预算

的46.55%；事业收入预算为111,097.00万元，占收入预算的37.64%；

经营收入预算为300万元，占收入预算的0.10%；其他收入预算为

46,385.00万元，占收入预算的15.71%。 

3.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本年度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预算为13,104.32万元，其中总校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5,104.32万元，秦皇岛分校用事业基金弥补

收支差额8,000万元。 

4.本年支出预算 

东北大学2016年各项支出预算为300,297.65万元。其中，东北大

学总校支出预算为265,075.03万元，秦皇岛分校支出预算为35,222.62

万元。支出预算中教育支出预算为289,607.05万元，占当年支出预算

的96.44%；科学技术支出预算为2,710.60万元，占当年支出预算的

0.90%；住房保障支出预算为7,980.00万元，占当年支出预算的2.66%。 

5.结转下年 

东北大学2016年结转下年资金预计为105,062.23万元，全部为科

研事业收入未完项目预计结转资金。 

（二）东北大学 2016 年度收入预算表情况说明 

东北大学2016年度各项收入预算为308,304.81万元，比2015年年

初预算减少7,768.43万元。其中，本年度各项收入预算为295,200.49

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预算为13,104.32万元。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 

2016年学校财政拨款收入预算为137,418.49万元，占总收入预算

的44.57%，（财政拨款收入中不包含未下达的“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经费”）。其中，“高等教育支出”财政拨款收入预算为

129,057.49万元；“科学技术支出”财政拨款收入预算为2,59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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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拨款预算2,593.0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财政拨款收入预算为5,768.00万元，含住房公积金拨款预算4,393.00

万元，购房补贴拨款预算1,375.00万元。 

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比2015年年初预算增加2,162.25万元，主要为学

生人数增加而增加的基本支出拨款。 

2.事业收入预算 

2016年学校事业收入预算为111,097.00万元，占总收入预算的

36.03%。包括：科研事业收入预算65,707.00万元，占事业收入预算的

59.14%；教育事业收入预算45,390万元，占事业收入预算的40.86%，

其中教育收费收入44,550.00万元，其他教育事业收入840万元。 

事业收入预算比2015年年初预算增加2,357.00万元。其中，教育

事业收入预算增加217万元，科研事业收入预算增加2,140.00万元。 

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预算 

2016年学校事业单位经营收入预算为300万元，占总收入预算的

0.10%。事业单位经营收入预算全部为秦皇岛分校北戴河培训中心的经

营收入。 

4.其他收入预算 

2016年学校其他收入预算为46,385.00万元，占总收入预算的

15.05%，其他收入主要包括：投资收益、捐赠收入、利息收入、从非教育

部取得的不属于科研事业收入的经费拨款等。其他收入预算比2015年年初

预算增加8,108.00万元，主要是因为投资收益收入预算增加。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预算 

2016年学校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预算13,104.32万元，占总收

入预算的4.25%。事业基金主要用于弥补浑南新校区及秦皇岛分校基本

建设经费资金不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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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北大学 2016 年度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东北大学2016年各项支出预算为300,297.65万元，比2015年年初

支出预算减少7,491.59万元。 

1.基本支出预算 

2016年学校基本支出预算为177,244.90万元，占总支出预算的

59.02%。其中，“教育”类基本支出预算为169,262.19万元，占基本支

出预算的95.50%；“住房保障支出”预算为7,980.00万元，占基本支出

预算的4.50%；科学技术支出预算为2.71万元。 

基本支出预算比2015年年初预算增加20,050.57万元，其中，人员

经费支出预算增加23,106.97万元，主要是由于国家奖助学金支出预算

调入为基本支出预算、2015年国家政策调资等原因，公用经费支出预

算减少3,056.4万元。 

2.项目支出预算 

2016年学校项目支出预算为122,752.75万元，占总支出预算的

40.88%。其中，“教育”类项目支出预算为120,044.86万元，占项目支

出预算的97.79%；“科学技术”项目支出预算为2,707.89万元，占项目

支出预算的2.21%。 

项目支出预算比2015年年初预算减少27,542.16万元，减少的主要

原因是由于基本建设支出预算减少、国家奖助学金支出预算调入为基

本支出预算、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因尚未落实未列

入项目支出预算等原因。 

3.经营支出预算 

2016年学校经营支出预算300万元，占总支出预算的0.10%，全部

为秦皇岛分校北戴河培训中心的经营支出。 

（四）东北大学 2016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东北大学2016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137,418.49万元，比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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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初预算增加 2,162.25 万元。 

 

1.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预算为129,057.49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预算的93.91%。

其中，基本支出预算 98,028.49 万元，主要是为了保障学校正常运转、

完成教学科研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日

常公用支出；项目支出预算 31,029.00 万元，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中

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支出、基本科研业务费支出、中央高校

捐赠配比资金支出、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支持经费支出。 

2.科学技术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预算为 2,593.00 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 1.89%，

全部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经费支出预算。 

3.住房保障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预算5,768.00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预算的4.20%，

主要包括教育部按在职职工人数和拨款标准核拨的住房公积金支出预

算 4,393.00 万元，按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核拨的职工购房补贴支出预算

1,375.00 万元。 

五、专业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即学校从教育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包

括：财政教育拨款、财政科研拨款、财政其他拨款。 

（二）事业收入，即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

入，包括：教育事业收入和科研事业收入。 

1.教育事业收入，指学校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包括：通过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向学生个人或者单位收取的学费、住宿

费、委托培养费、考试考务费、培训费和其他教育事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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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研事业收入，指学校开展科研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包括：通过承接国家科研项目、开展科研协作、转化科技成果、进行

科技咨询等取得的收入，但不包括学校从教育部取得的科学技术支出

拨款。 

（三）上级补助收入，即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

政补助收入。 

（四）下级单位上缴收入，即学校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规

定上缴的收入。 

（五）经营收入，即学校在教学、科研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

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主要包括：投资收益、利息收入、捐赠收入、

从非教育部取得的不属于科研事业收入的经费拨款、其他收入等。 

（七）教育支出，即学校开展教学、科研（非教育部科学技术拨

款项目）、辅助活动发生的日常运行支出，以及为完成事业发展目标发

生的项目支出。 

（八）科学技术支出，即学校为教育部科学技术拨款项目开展的

科研活动发生的支出。 

（九）住房保障支出，反映住房改革方面的支出。主要为学校按

照国家政策规定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发放的购房补贴等支出。 

（十）经营支出，即高等学校在教学、科研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一）基本支出是指学校为了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教学科研

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是指学校为了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

标，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